
海巡署金馬澎分署 112年第 2季「刑事偵查案件新聞處理」審查案 

第一案澄清說明稿：  

 

一、新聞稿陳核單 

無 

二、新聞發布徵詢單 

無 

三、審查意見： 

(一)秘書室：本案由新聞媒體露出後，海巡署為平衡報導請本分署

於 4月 26日發布此澄清稿說明，並由鈞長審核同意發布，惟

後續未完備「新聞發布徵詢單」及「新聞發布陳核單」等資料

陳核，本室將賡續要求各隊確遵「海岸巡防機關調查刑事案件

偵查不公開及新聞處理注意要點」辦理。 

(二)督察科：無意見。 

(三)巡防科： 

1、有關新聞發布時機，112年 4月 20日士林地檢署指揮廉政署



於 4月 20日約詢第一○岸巡隊相關人員；本分署依偵查不公

開作業辦法第 8條略以「經審酌公共利益之維護或合法權益

之保護，認有必要時，偵查機關或偵查輔助機關得適度公開

或揭露偵查程序或偵查內容」及本條第一項「對於國家安全、

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重大災難或其他社會矚目案件，有適

度公開說明之必要」，復於 4月 26日發稿澄清說明。 

2、本案已由士林地方檢察署偵辦中，符合「偵查不公開作業辦

法」之管制案件，依作業辦法第 10條：「對於以係屬偵查機

關之案件，偵辦中有發布新聞之必要者，應事先徵詢偵查機

關意見」。 

3、依本分署「調查刑事案件偵查不公開及新聞處理細部執行計

畫」(下稱偵查不公開執行計畫)第 7點略以「本分署辦理之

案件，於開始偵查起至檢察官偵查終結前，依本要點發布新

聞、公開或揭露偵查程序或偵查內容，應經分署長或授權人

員許可；前項新聞之發布，須填報偵查案件新聞稿陳核單，

送分署長或授權人員核可後，始得依核定之內容發布」。 

4、綜上，本案新聞發布，雖為單位陳清稿，仍需依「偵查不公

開作業辦法」及本分署偵查不公開執行計畫，完成偵詢單及

陳核單作業，始得發布。 

 

 

 

 

 

 

 

 

 

 

 

 

 



第二案新聞稿： 

 

一、新聞稿陳核單 

無 

二、新聞發布徵詢單 

無 

三、審查意見： 

(一)秘書室：經查馬祖海巡隊於本案發布新聞稿前，業於 4月 23

日獲得連江地檢署黃檢察長口頭同意發布，惟未完備刑事偵查

不公開及新聞處理程序，將「新聞發布徵詢單」及「新聞發布

陳核單」陳報本分署備查，爰本室於 7月 7日以電話紀錄請馬

祖海巡隊完備相關資料；經第十(馬祖)海巡隊 7月 10日報請

連江地檢署補齊書面徵詢單，惟原檢察長已調職無法辦理，爰

現任謝檢察長表示，本案補件事宜有不便之處。 

(二)督察科：無意見。 



(三)巡防科： 

1、有關新聞發布時機，112年 4月 19日第十海巡隊 10072艇及

特勤隊突擊艇於南竿瀚林角外 3.2 浬查獲國人林金標「鴻昌

海釣」漁船及陸民魏凡信、楊華等 2人駕「閩連黃岐 0058號」

漁船接駁走私漁獲 117公斤；連江地方法院依「入出國及移

民法」(未經許可進入台灣罪)判處陸民魏○信等 2人各有期

徒刑 2月；走私漁獲 117公斤依「海關緝私條例」移送關務

署基隆關待裁處。 

2、本分署依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 8條略以「經審酌公共利益

之維護或合法權益之保護，認有必要時，偵查機關或偵查輔

助機關得適度公開或揭露偵查程序或偵查內容」及本條第一

項「對於國家安全、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重大災難或其他

社會矚目案件，有適度公開說明之必要」，復於 4月 23日發

新聞稿。 

3、本案係為連江地方檢察署偵辦中案件，符合「偵查不公開作

業辦法」之管制案件，依作業辦法第 10條及本分署「偵查不

公開執行計畫」第 7點規定，本案未辦理偵詢單及陳核單審

查作業。 

 

 

 

 

 

 

 

 

 

 

 

 

 

 



第三案新聞稿：  

 

一、新聞稿陳核單 

無 

二、新聞發布徵詢單 

無 

三、審查意見： 

(一)秘書室：經查馬祖海巡隊於本案發布新聞稿前，業於 4月 23

日獲得連江地檢署黃檢察長口頭同意發布，惟未完備刑事偵查

不公開及新聞處理程序，將「新聞發布徵詢單」及「新聞發布

陳核單」陳報本分署備查，爰本室於 7月 7日以電話紀錄請馬

祖海巡隊完備相關資料；經第十(馬祖)海巡隊 7月 10日報請

連江地檢署補齊書面徵詢單，惟原檢察長已調職無法辦理，爰

現任謝檢察長表示，本案補件事宜有不便之處。 

(二)督察科：無意見。 

(三)巡防科： 

1、有關新聞發布時機，112年 4月 22日第十海巡隊 3571艇及特

勤隊突擊艇於南竿津沙外 2.4浬查獲陸民蔣〇淇等 4人駕「無



船名」漁船走私畜產品牛肚 44,032.5公斤；112年 6月 29

日連江地方檢察署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非法輸入檢疫

物罪)起訴，連江地方法院審理中。。 

2、本分署依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 8條略以「經審酌公共利益

之維護或合法權益之保護，認有必要時，偵查機關或偵查輔

助機關得適度公開或揭露偵查程序或偵查內容」及本條第一

項「對於國家安全、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重大災難或其他

社會矚目案件，有適度公開說明之必要」，復於 4月 24日發

新聞稿。 

3、本案係為連江地方檢察署偵辦中案件，符合「偵查不公開作

業辦法」之管制案件，依作業辦法第 10條及本分署「偵查不

公開執行計畫」第 7點規定，本案未辦理偵詢單及陳核單審

查作業。 

 

 


